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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zgov/gsgg/201703/852903f746e140409b6e036af92ae5d5.shtml） 

 

附錄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全面实施名称登记业务自主申报的通告 

穗工商企〔2017〕124 号 

 

为进一步促进注册登记便利化，简化名称登记程序，根据《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广州

市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登记管理试行办法》要求，本局将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

实施名称登记业务自主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申请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申请企业名称，适用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办理，但以下应当由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的名称除外： 

(一)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 

(二)在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 

(三)不含行政区划的。 

二、申报企业名称方式 

(一)申请人可自行登录广州红盾信息网(网址：http://www.gzaic.gov.cn/)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

统(下称“申报系统”)办理。 

(二)申请人可到本市任何一个企业注册登记大厅的自助服务终端登录申报系统办理。 

(三)申请人可通过登陆广州红盾信息网(http://www.gzaic.gov.cn/)网上预约系统，或使用广州

工商微信预约功能，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下放企业登记审批权限的通告》

(穗工商企〔2016〕292 号)规定的企业登记审批权限，选择拟设立或变更企业所属行政区域登记

机关注册大厅名称登记窗口，预约办理名称业务。预约成功后，申请人于预约时间到受理大厅

取号办理名称登记，窗口工作人员予以辅助办理名称申报。 

(四)申请人申报的企业名称经申报系统检查通过后，申请人通过系统打印《企业名称自主

申报告知书》。 

申请人申报的企业名称经申报系统检查不予通过的，申报系统提示不允许申报并告知理

由。 

三、其他事项 

(一)原注册大厅及红盾网名称预先核准登记业务停止办理。 

(二)申请人自主申报企业名称操作流程参阅“名称登记业务自主申报流程”及红盾网具体

操作指引。 

 

附件：1、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下放企业登记审批权限的通告.doc 

2、申请人自主申报名称流程.doc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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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下放企业登记审批权限的通告 

穗工商企〔2016〕292 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精神，强化企业属地登记管理，

提高全市工商注册登记审批效能，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市工商局决定进一步下放企业登

记审批权限。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全市实行新的企业登记审批权限划分。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市工商局保留的登记审批范围 

（一）内资登记审批范围。 

1.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有 50

％以上股份的公司； 

2.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设立的非公司企业； 

3.股份有限公司； 

4.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及有限合伙企业； 

5.企业集团及集团母公司； 

6.特殊部门保留企业； 

7.期货公司（含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8.邮政公司（含邮政储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9.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市局登记的其他企业； 

10.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由申请人自主选择到市局或

者各区局登记）。 

（二）外资登记审批范围。 

1.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所在地审批

机关批准的除外）； 

2.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外商投资企业集团及集团母公司； 

4.投资性外资公司； 

5.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商业保理等类金融外商投资企业； 

6.外商投资房地产公司； 

7.外商投资连锁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由申请人自主选择到市局或者各区局登记）； 

8.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9.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10.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由市局登记的以及有特殊理由申请在市局登记的

外商投资企业。 

二、市工商局下放的登记审批范围 

（一）内资登记审批范围。 

1.专业市场管理分局登记审批范围：（1）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各类市场主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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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典当行业各类市场主体；（3）市内地铁场站及与其连接的地下公共人防工程内各类市场

主体。 

2.机场分局登记审批范围。负责机场实际管辖区域内，除市局保留的登记审批范围以外的

各类市场主体的注册登记工作。 

3.各区局登记审批范围：负责本辖区内，除市局、专业市场管理分局、机场分局登记审批

范围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 

（二）外资登记审批范围。 

1.已获得工商总局授权的各区局按照授权文件范围负责辖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分支机

构注册登记工作。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所在区审批机关

批准的，由区局登记（属于市级以上审批机关批准的，由市局登记）。 

2.未获得工商总局授权的各区局及机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注册登记工作（市局保留登记的除外），并以市局名义核发营业执照。 

三、有关事项 

1.市工商局下放到各区局、专业市场管理分局、机场分局的已登记注册企业，无需办理企

业档案迁移手续，申请人可按照网上预约系统和网上登记系统提示的信息到调整后的登记机关

办理注册登记事宜。 

2.申请人可自行登陆“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http://cri.gz.gov.cn/）查询企业所属

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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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请人自主申报名称流程 

 

第一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www.gzaic.gov.cn 或者登陆广州工商红盾信息网，点击“网

上办事”下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第二步：将拟用的企业名称按照企业名称“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

式”的四段式顺序要求依次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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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如拟用名称存在禁止或限制使用的字词时，系统会进行拦截或提示。 

 

 

 

 

 

 

 

 

 

 

 

 

 

 

 

 

 

 

 

 

 

 

 

 

第四步：当显示拟用的企业名称四段为一种颜色时，勾选自己的名称后就可以自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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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申请人申报成功后，平台会提示“恭喜您申报成功”。 

 

 

 

 

 

 

 

 

 

 

 

 

第六步：自动生成《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申请人凭打印出来的《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告知书》到企业登记注册窗口办理企业登记。 

 

 

 

 

 

 

 

 

 

 

 

 

 

 

 

 

 

 

 

 

 

 

 


